
办理结果：A

是否同意对外公开：同意

濮自然资文〔2023〕84 号 签发人：李世敏

— 1 —

濮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关于对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第154号建议的

答 复

胡庆民代表：

您提出的“关于农业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的建议”收悉。现

答复如下：

一、规划科学引领

以正在进行的《濮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 年）》

编制为契机，在指导各县区在编制乡镇规划时，设置相应挂钩建

新区，充分预留农业第二产业发展空间。

二、加强用地保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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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《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落实省委省政府放权赋能改革

要求建立县（市）及开发区建设用地审批直报制度的通知》（豫

自然资发〔2021〕66 号）要求，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，各县、

开发区增减挂钩报件直报省自然资源厅审查，减少市级审查环节，

提高了审批效率。

下一步工作中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加强对县和开发区自

然资源部门的业务指导和培训，提高报件质量，积极协调省自然

资源厅加快审查速度，确保农业产业项目用地尽快获批。

2023 年 7 月 4 日

（联系人：赵良超 电话：6661076）

抄送：市人大选工委（2份），市委市政府督查局（2 份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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